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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6）黔清终 1 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某甲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

水市钟山区。

法定代表人：宋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光凤，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倩，贵州矩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被申请人）：某乙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

水市钟山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黄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男，1991 年 12 月 3 日出生，侗

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系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某丙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宁河区。

法定代表人：陶某，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卫萍，贵州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原审第三人某丙

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不服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5）黔 02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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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并于 2026 年 1 月 21 日组织听

证，上诉人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倩，被上诉人某乙公

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某、第三人某丙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

卫萍到庭参与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某甲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由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的（2025）黔 02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2.指令原审法院依法受

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某乙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事实与理

由：一、原裁定混淆了“债权存否争议”与“债权金额争议”的本质

区别，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

会纪要》第 13 条的理解与适用存在根本性错误。原审裁定依

据该纪要第 13 条的规定，驳回强制清算申请。而本案的核心

事实是：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某丙公司，对上诉人在某乙公司享

有债权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否认，双方争议的焦点仅在于该笔债

权的具体金额，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原审裁定将二

者混为一谈，错误地将一个本应在清算程序中解决的财务核算

问题，拔高为阻碍整个清算程序启动的“根本性障碍”，属于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 13 条文义和立法目的的严重曲解。二、本案已完全满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强制清算受理

条件，且当事人已穷尽自行清算途径。首先，根据原审法院出

具的（2025）黔 02 清申 1 号民事调解书第二条约定的清算路

径，双方应先行自行清算,若无法完成，则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清算。本案中，双方已实际尝试自行清算，但因股东间就包括

债权金额在内的诸多事宜争议较大，始终无法成功。在原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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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组织的听证会上，双方股东亦已明确陈述，因公司仅有两位

股东、分歧严重，“不可能自行清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之明确规定，公

司解散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虽然成立清算组

但故意拖延清算的”，债权人或股东均可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

组进行清算。本案情形完全符合上述法定条件。三、清算程序

与债权确认诉讼可以且应当并行，原审裁定所持“先诉后清”的

观点违背立法本意，损害程序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已为

清算中的债权争议提供了明确的解决框架：“公司清算时，债权

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提起诉讼请求确

认。”该条文的内在逻辑是“先启动清算程序，由清算组进行初

步核定；对核定结果不服，再行诉讼”。原审裁定要求上诉人必

须先就债权金额提起诉讼并获得生效判决，而后才能申请清

算，实质上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二条确立的“并行”模式，错误

地改造为“串联”模式。第三人某丙公司如对债权金额有异议，

其在清算程序启动后，完全可以通过提起诉讼行使其权利，其

合法权益不会因清算程序的启动而受损。四、在法律适用上，

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为优先

准则。本案中，严格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受理强制清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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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方为正确之举。综上所述，原审裁定未能准确区分债权性

质争议，未能正视本案已符合强制清算法定条件且自行清算已

告失败的核心事实，其适用法律和理解程序关系的观点存在根

本偏差。该裁定结果阻碍了生效调解书的履行，使得某乙公司

的清算进程陷入无限期停滞，显属不当。

被上诉人某乙公司辩称，对上诉人申请强制清算没有异

议。

原审第三人某丙公司述称，我方对上诉人提出由法院强行

清算没有意见，双方从 2011 年以来对公司清算注销存在争

议，且从 2011 年以来公司未开展任何经营业务，目前双方不

能对公司清算达成自行清算的股东会决议，所以我方同意由法

院组织对被上诉人进行清算，在清算中涉及到上诉人是否享有

债权以及其他问题也由法院一并处置。

某甲公司以与某丙公司作为某乙公司股东，因土地租金等

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进行清算，也无法成立清算组推动清算

程序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清算。

一审法院查明：某乙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成立，其

中某甲公司持股 51%，某丙公司持股 49%。2025 年 7 月 28

日一审法院立案受理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公司解散

纠纷一案，并作出（2025）黔 02 民初 163 号民事调解书，该

调解书载明：“各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某甲公司与第

三人某丙公司作为公司股东，决议解散某乙公司，工商备案手

续由双方自本调解协议达成之日起五日内自行前往市场监督登

记管理部门办理；二、原告某甲公司与第三人某丙公司决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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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某乙公司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自行清

算，无法自行清算的，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三、案件受

理费 60 元，减半收取 30 元，由原告自行负担。”

现某甲公司主张与某丙公司因土地租金等事宜无法达成一

致意见进行清算，也无法成立清算组推动清算程序，故向一审

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本案审查期间，一审法院组织各方进行听

证。听证过程中，某丙公司同意清算，但对某甲公司陈述某乙

公司欠付其场地租金 3722343.49 元的债权提出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对解散某乙公司及清

算并无异议，但双方对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之间存在的债权债

务不能形成一致意见，故该问题实质上属于公司清算的衍生争

议导致清算迟滞，存在待争议解决后继续清算的可能。而《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13

条规定：“被申请人就申请人对其是否享有债权或者股权，或者

对被申请人是否发生解散事由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对申请人

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应不予受理。申请人可就有关争议单独提

起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后，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申

请。但对上述异议事项已有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以及发生

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解散事由有

明确、充分证据的除外。”强制清算案件属于非讼案件，强制清

算主要是一种程序制度，适用特别程序。依照特别程序审理的

案件，不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是确认某种法律事实是

否存在，确认某种权利的实际状况。因此，强制清算程序不应

当具有解决实体纠纷的功能。具体至本案中，根据某甲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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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其既系某乙公司唯二股东之一，又系某乙公司的债权人，

此情形下，该笔争议债权是否成立对某乙公司另一股东某丙公

司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某丙公司对该债权的异议亦应当纳入是

否受理强制清算的考量范围，才能更好平衡保护利害关系人利

益。而如纳入强制清算程序中予以处理，并无可直接对实体纠

纷进行裁判的程序依据，仍需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清算迟滞的

问题依旧存在，达不到通过强制清算解决实体争议的目的。鉴

于前文，因该笔争议债权尚无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认，故对某

甲公司强制清算申请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可就有关争议单独提

起诉讼或者仲裁予以确认后，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清算申

请。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

十七条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乙

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二审中，被上诉人某乙公司及原审第三人某丙公司均未提

交新证据。

上诉人某甲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25)黔 02 民初 163 号民事调解书，证

明目的：某乙公司已于 2025 年 9 月 1 日经人民法院调解程序

解散，法定的清算事由已经发生，且已超过自行成立清算组的

法定期限，依法应予受理强制清算申请。

第二组证据:第一项是某乙公司公司章程，第二项是与第三

人某丙公司实际控制人聊天记录以及关于成立某乙公司清算组

的函,第三项是与第三人某丙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聊天记录，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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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5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及议案会议记录；证明

目的：公司解散后，法定清算事由已经发生，根据公司章程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清算组应由股东组

成，为推进自行清算，2025 年 10 月 15 日，上诉人代理人与

第三人代理人沟通成立某乙公司清算组一事，2025 年 10 月

17 日第三人代理律师回复，由法院清算，公司意见是由人民法

院进行清算。2025 年 10 月 17 日申请人工作人员再次向第三

人发送关于成立某乙公司清算组的函，但第三人不做回复，为

再次推进公司的清算，被申请人某乙公司定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早上上午 9 点至 12 点召开 2025 年度第二次股东大会，

核心为选举确定清算组成员正式启动自行清算程序。然而本次

会议的关键参会方及第三人某丙公司作为公司持股 49%的重要

股东，再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席该次股东会议，未

委托他人出席，由于该次会议第三人的缺席，导致本次股东大

会无法就成立清算组事项形成有效决议，截至目前，上诉人已

无法通过内部协商或股东会议决议的方式，合法有效地组成清

算组，上诉人已履行前置程序但因股东不配合，无法形成关于

清算组的有效决议，自行清算以存在重大的障碍，以上证据综

合证明是上诉人作为股东，不仅有权提起申请，而且已经维护

公司和全体债权人股东的利益，穷尽了内部的救济途径，但因

某丙公司经有效的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参会义务表态导致公司无

法形成成立清算组的有效决议，自行清算存在重大的障碍。

经组织质证，被上诉人某乙公司，认可上诉人提交的证据

的三性及证明目的。原审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供的全部证据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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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也认可，提出该公司不配合进行自行

清算，是因为上诉人在申请法院清算之前，涉及到上诉人应当

承担的债务以及上诉人使用目标公司的场地的租金双方未形成

一致意见，所以第三人对上诉人提供证据的证明目的中称第三

人不予配合的意见不予认可。经审查，对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

据被上诉人对证据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原审第三人对

上述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除对该公司不予配合清算的证明目

的不认可外，对其他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上述证据内容客观

真实、来源形式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达到证明目

的，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某乙公司是否具备强制清

算条件。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

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具备解散条件，

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

公司。一审法院已于 2025 年 7 月 28 日立案受理某甲公司与

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并作出（2025）黔

02 民初 163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作为某

乙公司公司股东，决议解散某乙公司，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自行清算，无法自行清算的，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清算。本案某乙公司已经达到解散条件，且已经该公司

股东会决议解散。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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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清

算。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

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二款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

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

理：(一)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二)虽然成立清

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三)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

股东利益的。”某乙公司出现了公司法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

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自行清算。某

乙公司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某甲公司作为某乙公司的

股东可以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某乙公司进行清算。

最后，关于某乙公司股东某丙公司对另一股东某甲公司的

债权提出异议，是否影响受理某乙公司的强制清算问题。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二）》（2020 年修正）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清算

时，债权人对清算组核定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清算组重

新核定。清算组不予重新核定，或者债权人对重新核定的债权

仍有异议，债权人以公司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

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案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对解散某乙

公司及清算并无异议，且对某甲公司对某乙公司享有债权也无

异议，仅对该债权数额存在异议，根据上述规定，如债权人对

债权金额有异议，可在清算程序中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债权，故



10

某丙公司对某甲公司的债权提出异议，不影响受理某甲公司对

某乙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综上，上诉人某甲公司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

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

第二百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黔 02 清

申 1 号民事裁定；

二、由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甲公司对

某乙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雷　苑

审　　判　　员　　　李可眉

审　　判　　员　　　胡　萍

    二 〇 二 五 年 二 月 六 日

                       法  官  助  理      罗  汐书    

记    员      金灵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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